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延長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期間及退休公務人員退撫給與給付金額調整方式與法制化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4月1日院臺專字第1130004124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6-17）

羅委員就延長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期間及退休公務人員退撫給與給付金額調整方式與法制化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查復如下：本案所提延長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期限至12個月及退休公務人員退撫給與給付金額應隨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如實調整之建議，因涉「公教人員保險法」及「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相關規定，係屬考試院銓敘部主管權責，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業以113年3月27日總處給字第1134000579號書函轉請該部研處逕復。

（二）行政院函送鍾委員佳濱就預售屋及新成屋揭露建材及設備產地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院臺專字第1130004125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6-18）

鍾委員就預售屋及新成屋揭露建材及設備產地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11點第1項明定，賣方施工標準悉依核准之工程圖樣與說明書及契約附件之建材設備表施工，除經買方同意，不得以同級品之名義變更建材設備或以附件所列舉品牌以外之產品替代，但賣方能證明有不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致無法供應原建材設備，且所更換之建材設備之價值、效用及品質不低於原約定之建材設備或補償價金者，不在此限。

二、另為避免建材設備濫用「同級品」之約定而滋生消費糾紛，內政部業於民國111年9月函請地方政府加強稽查業者使用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附件之建材設備內容，如有須使用同級品替代者，應踐行「經買方同意」之程序（例如：經買受人簽章等），並請業者載明同級品之廠牌資訊，以兼顧買賣雙方權益。

三、又，「公平交易法」第21條係禁止事業為不實廣告行為之規範，以防免不實之交易資訊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如廣告就與建案相關而影響交易相對人作成交易決定之主要或重要資訊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致涉及違反該規定，公平會將依法嚴予查處。

四、至鍾委員所提預售屋買賣及新成屋合約應揭露建材設備之產地，並交付產地證明予買方之建議，涉及預售屋及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修正及實務執行之可行性，內政部將納入通盤檢討相關法規之參考。

（三）行政院函送吳委員宗憲就針對數位身分證因資安爭議喊卡，廠商向政府求償逾10億元，經6次調解，補償金額雖砍至2億8千萬元以下，費用卻由全民埋單。鑑於數位身分證攸關全民個資安全，龐大補償金額由人民納稅錢支付，應主動向大眾交代清楚，爰請內政部針對數位身分證政策進行檢討，並於1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4月1日院臺專字第1130004128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6-21）

吳委員針對數位身分證因資安爭議喊卡，廠商向政府求償逾10億元，經6次調解，補償金額雖砍至2億8千萬元以下，費用卻由全民埋單。鑑於數位身分證攸關全民個資安全，龐大補償金額由人民納稅錢支付，應主動向大眾交代清楚，爰請內政部針對數位身分證政策進行檢討，並於1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新式身分證為發展智慧政府重要基礎，法源依據無虞，並與各界廣泛溝通，近7成民眾支持，於109年開始編列預算執行，茲因資訊安全及個資保護意識提升，爰行政院配合各界要求於110年1月21日決定暫緩，俟獲得國人共識及完備法制後再推動，目前待個資會成立後再進行跨部會意見整合。

二、中央印製廠與其委外廠商終止契約，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調解成立，補償金額已由10億降為2.8億。

三、本案書面報告內政部將依限提供吳委員。

（四）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第11屆第1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院臺施字第1130004143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台立院議字第1130700676號　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質詢3021號）

李委員就勞保撥補等問題所提質詢，除於本（113）年3月5日貴院本會期第3次會議李委員對本院長施政報告質詢時，由本院長及勞動部許部長銘春即席答覆外，有關提高勞工產檢假問題未答部分，經交據勞動部查復如下：

一、按「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5條規定略以：「……受僱者妊娠期間，雇主應給予產檢假7日。……產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期間，薪資照給。雇主依前項規定給付產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薪資後，就其中各逾5日之部分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但依其他法令規定，應給予產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各逾5日且薪資照給者，不適用之」上開規定係因應衛福部於民國110年7月1日將預防保健產檢次數由10次增加為14次（每次需約半天），勞動部爰於111年將產檢假日數由5日增加為7日。另考量中、小微型事業單位等企業之負擔能力，新增2日產檢假之薪資費用，現行係由公務預算補助支應。

二、有關所提將現行7日產檢假增加為10日部分，尚需考量補助經費來源及雇主人力調配；又因前開規定對軍、公、教等人員亦有適用，影響層面廣泛，允宜審慎評估。
（五）行政院函送黃委員建賓就社會住宅應參酌不同地區給予縣政府彈性調整出租門檻及保障弱勢族群之比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院臺專字第1130004126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6-19）

黃委員就社會住宅應參酌不同地區給予縣政府彈性調整出租門檻及保障弱勢族群之比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積極辦理8年20萬戶社會住宅，預計113年底達標：本部依據行政院111年核定「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第二次修正）」，積極推動8年12萬戶直接興建社會住宅、8萬戶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共計20萬戶，並按計畫期程辦理情形如下：

(一)直接興建社會住宅：截至113年2月底，全國達成數（既有+新完工+興建中+已決標待開工）9萬6,510戶，達成率超過80%。

(二)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截至113年2月底，第1至4期累計媒合9萬9,240戶，有效契約數7萬2,370戶，達成率超過90%。

(三)未來8年（114-121年）住宅政策新目標：行政院112年12月14日備查「推動社會住宅成果與提升社會住宅用地供給精進措施」，將以生活圈方式規劃社會住宅，並於整開地區納入社福設施或社會住宅專區，透過都更及大眾運輸導向開發（TOD）的「容積獎勵」等多元取得社會住宅，以達100萬戶（直接興建及包租代管社會住宅各25萬戶，租金補貼50萬戶）目標。

二、社會住宅所得及財產標準已將因地制宜納入考量：

(一)依住宅法第25條第2項規定，社會住宅承租者之申請資格、程序、租金計算、分級收費、租賃與續租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或自治法規，由主管機關定之。

(二)另依本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3條第6項規定，家庭年所得與家庭成員每人每月平均所得，準用住宅補貼對象一定所得及財產標準第五條附表一規定。前開規定係考量住宅政策之所得及財產標準一致性，另該表規定每人每月平均所得金額係以中央及直轄市社政主管機關於計畫年度公布之最低生活費3.5倍計算得之，標準已因地制宜。

三、提供一定比例出租與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維護居住權益：

推動興建社會住宅過程中，部分在地居民因擔心影響社區治安及環境品質而反彈，按住宅法第4條規定，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的保障比率40%比率係為下限，惟目前社會住宅弱勢分配比率實務上已超過44%，但法制上過度提升，反易造成民眾標籤化疑慮，徒增無謂爭議，且主管機關仍可因地制宜提高照顧弱勢比率，目前係中央及地方積極推動興辦社會住宅時期，尚不宜於此時提高弱勢保障比率，建議維持目前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的保障比率40%比率。

（六）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學忠就建請經濟部與國科會等單位，請行政院應儘速規劃並協助台灣積體電路公司新世代廠設置於雲林縣產業園區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4月3日院臺專字第1130004330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7-24）

丁委員就「建請經濟部與國科會等單位，請行政院應儘速規劃並協助台灣積體電路公司新世代廠設置於雲林縣產業園區」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科學園區新設及擴建應依循上位計畫辦理

新設擴建科學園區須就環境條件、開發潛力、開發執行等指標，確認正當性及必要性，並依循「全國國土計畫」及「新設（含擴建）科學園區政策評估說明書」等上位計畫辦理。

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將會同經濟部評估本案產業需求及開發可行性，持續視產業發展需求，建構友善投資環境，協助產業前瞻布局。



